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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新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 ,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党

和国家在政策上给予的照顾与支持;同时 ,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以及教育行政部门也结合新疆实际 , 制定了

一系列关于教育的具体政策。文章对这些政策的形成 、 发展及产生的效力做了认真的梳理 、 归类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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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新疆教育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上世纪 80年代中期 , 稳

步发展阶段;上世纪 80年代中期至 90年代末期 , 急速发展阶段;上世纪 90年代末至目前 , 稳步

提高阶段 。

一 、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上世纪 80年代中期的民族教育政策

随着 “十一届三中全会” 的召开 、 国家大政方针的确立 , 使全国以及新疆的教育工作也走出了

“文革” 十年的阴影 , 走向了正轨 。

(一)民族教育方针政策的恢复和发展

1980年 10月 9日 , 教育部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 提出 , 少

数民族教育要认真贯彻 “调整 、改革 、 整顿 、提高” 的方针 , 并且在尽快恢复和进行必要调整的基

础上 , 积极稳步地加以发展。1981年 2月 , 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在对 30

年民族教育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 , 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族教育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清除

“左” 的影响 , 在调整中稳步发展 。通过调整 , 使民族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逐步同我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 , 同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群众的负担能力相适应;为少数民族地区四化建设培养

出更多合格的建设人才。同年 11月 2日 , 新疆召开了第二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 , 提出 “新疆的教

育要以少数民族教育为重点 , 要采取优先照顾的政策 , 对少数民族教育进行重点扶持” 的方针。

(二)基础教育

1980年 12月 3日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颁发了 《关于普及小学教育的若干决定》 提出 , 针对少

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落后的状况 , 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应给予大力扶持 , 对文化教育十

分落后的一些少数民族 , 更须采取一些特殊措施 , 最贫困的地区要由国家包下来 , 实行免费教育。

这是 “文革” 后新疆实施部分地区完全免费义务教育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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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照顾少数民族教育的特点 , 自治区及各地州先后恢复和创办了一批单一的少数民族中小学

校 , 并从每年的教育基建 、边境教育和民族教育三项经费中拿出大量的经费 , 用于改善办学条件。

到 1985年底 , 新疆有单一的少数民族小学 4 919所 , 民汉合校 486所 , 在校学生 1 164 268人;有

单一的少数民族中学 850所 , 民汉合校 88所 , 在校学生 316 381人 , 特别是单一的少数民族中学

增加得很快。为提高民族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 改革开放后 , 自治区恢复和重新确定了一批包括民

族中学在内的重点中学。

(三)高考招生优惠政策

新时期在高等教育招生方面 , 新疆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的是 “降低分数线 , 比例录取” 的优惠

政策 , 在全国重点高校举办新疆班 。1976年自治区党委在 《关于 197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指示

报告》 提出 , 大专院校招生时 , 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 自治区所属高校招收少数民族学生要达到

60%, 送往内地的少数民族学生不能少于 50%。1980年 10月 9日 , 教育部 、 国家民委印发 《关于

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 中也提出 “高考招生 , 应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择优录取和规定比例录

取 , 其比例应不低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 。第一次提出了 “比例录取” 的优惠政策。新疆规定少数

民族学生录取比例不低于 50%。这项政策一直持续到现在 , 对新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 、 培

养少数民族人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此期间 , 国家和自治区又相继出台了一些细化了的对少数民族考生的优惠政策 。如 1981年

7月教育部 、 国家民委发布 《关于高等学校招生是否按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录取少数民族学生问题的

复函》 , 要求根据不同情况 , 坚持德智体全面考核 、 择优录取的原则与适当照顾相结合的精神 , 逐

步做到高等学校录取少数民族学生的人数不低于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再如 《自治区教育厅关于

1981年招生工作中的补充规定》 中规定:对用民族文字考试的 11个少数民族 , 即维吾尔 、 哈萨

克 、 蒙古 、柯尔克孜 、塔吉克 、锡伯 、 乌孜别克 、塔塔尔 、达斡尔 、藏 、 俄罗斯等民族的考生在录

取时降低分数线或分数段;对参加统考的其他少数民族考生 , 在与汉族考生相同的条件下 , 优先录

取。首次确定了对民考民 、民考汉的新疆 11个少数民族的考生为照顾录取重点对象的政策 。此外 ,

1977年恢复高考后 , 经请示中央批准 , 新疆少数民族实行单独命题考试 、 单独划分数线录取的政

策。1980年 , 根据少数民族考生高考降低录取分数线后在内地高校学习困难的情况 , 教育部下达

了 《关于 1980年部分全国重点高等学校试办少数民族班的通知》 , 在部分全国重点高等学校试办少

数民族班作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而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

(四)高校民族预科教育

新疆高校民族预科教育始于 20世纪 50年代 , 从 1959年起 , 本 、专科民族班在预科学习一年

汉语后再进入专业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民族预科教育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20世纪 80年

代初 、中期 , 新疆各高校相继成立专门管理预科教育的教学单位———预科部 , 90 年代初改为汉语

教学研究部 , 简称 “汉教部”。1984年 12月 , 自治区教育厅制定了 《关于加快发展民族高等教育 ,

努力提高教育质量的意见》 , 其内容之一就是认真总结预科汉语教学经验 、提高汉语教学水平。

(五)教师队伍建设

1980年 10月 8日 , 教育部 、国家民委在 《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 中提出:“各自治

区和各少数民族较多的省 , 一定要建立并办好一批民族师范院校 , 这些民族师范院校均应主要招收

少数民族学生和少数有志为少数民族教育服务的汉族学生” , “一般的师范学院和师范学校 , 也应设

民族师范班 , 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入学” 。为了解决少数民族边境地区师资问题 , 国家划出专项资金

和指标将大批少数民族边境地区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1979年 8月 7日 ,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

国家教育部 《关于 1979年教育部门补充教师等问题的请示报告》 , 1980 年新疆边境县的 1.4万名

民办教师和非边境县的 7 000 名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同年 10月 8日 , 教育部 、 国家民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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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 中提出:“在三至五年内 , 逐步安排劳动指标 , 把经过考核合格的

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办教师达到 70%以上。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实际需要 ,

教职工编制应适当增加” 。

1984年 5月 14日 ,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自治区教育厅 《关于加速发展民族高等教育 、努力提

高教育质量的意见》 的通知 , 针对全区高校民族师资数量少 、 骨干教师少 、质量需要大力提高的状

况 , 提出了具体措施:从本科毕业生中选择品学兼优者充实师资队伍 , 经过一定的教学实践 , 再送

内地高校进修 , 或者一边参加教学工作 、一边随研究生听课 , 积极培养民族研究生 , 毕业后分配到

高校任教师;对讲师以上的民族教师连续三年满工作任务的 , 要有计划地给他们安排一年的时间进

修提高或学术研究;要采取特殊措施培养学术带头人 , 可选派水平较高的中年骨干教师参加高校研

究生班听课 , 或派往学术水平较高的高校和研究所跟随专家参与教学和科研活动 , 同时也要抓紧在

职进修提高;对学有专长而且学术上有发展前途的民族教师 , 一般不要调动或委以行政工作 , 并要

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六)双语教学

根据教学需要 , 自治区成立以来各少数民族中学一直开设汉语课 , 少数民族学生升入高等学校

后 , 须先读预科学习 1 ～ 2年汉语后再进入本科接受专业教学。1977年自治区新的教学计划要求从

小学三年级起至高中毕业开设汉语课。1978年 6月 , 自治区教育局颁布了 《关于加强民族学校汉

语教学的意见》 。1982年 4月 , 自治区教育厅下发 《关于加强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的几点意见》 ,

提出了 10年内汉语基本过关的目标。自治区党委在 1984年 1月 9日下发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委员会印发巴岱同志 〈对加强民族学校汉语教学的建议〉 的通知》 中指出:“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加

强汉语教学 , 实现 `民汉兼通' , 对发展我区民族教育 , 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 ,

促进我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 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 , 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此 , 1984年

12月 28日 , 自治区教育厅下发了 《关于贯彻自治区党委 (84)3号文件的几点意见》 , 提出 7条贯

彻实施意见:“确定我区中小学从小学三年级开设汉语课 , 直到高中毕业 。这个计划从 1985年秋季

开始实行;采取有力措施 , 建设一支合格教师队伍;加强教材建设;加强组织领导 , 做到层层有人

抓。在自治区教育厅普教处设立汉语教学研究室 , 全日制民族中小学要建立健全汉语教研组” 。

(七)牧区教育

由于牧区的生产生活具有流动性 、 季节性和偏远性等特点 , 牧民子女的基础教育问题一直以来

是新疆教育的难点。为了办好牧区中小学 , 提高学生入学率 , 1978年自治区决定在牧区兴办寄宿

制学校 。1980年 9月 15 ～ 22日 , 自治区召开了全疆牧区教育经验交流会 , 总结交流并推广了几所

寄宿制学校的办学经验。1981年 8月 22日 , 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自治区教育厅 《关于加强牧区

中小学教育工作的意见》 , 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牧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狠抓小学教育的普及 ,

办好寄宿制学校;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意见》 确定 , 今后牧区办学形式要以寄宿制学校和全日制

固定学校为主 、 以流动学校为辅 , 以实现普及牧区小学教育的任务。《意见》 还规定了寄宿学校以

国家投资为主的方针;牧区小学均给予 50%比例的学生助学金 , 标准为每生 14元/月;牧区学生

免收学杂费 , 边境地区和人均收入在百元以下的地区实行课本免费供应。《意见》 发布实施后 , 自

治区教育厅又陆续对发展牧区寄宿制学校的有关问题作出规定 , 如牧区儿童入学年龄统一为 8 岁;

对牧区普及初等教育的要求 , 确定入学率 90%、巩固率 95%、 合格率 75%, 较县镇和农村放低了

要求;对牧区教师提出地方化的要求 , 即今后师范招生 , 要采取从牧区定向招生 , 降低分数线录

取 , 毕业后回牧区学校任教。1977年以后 , 随着民办教师的分批转正 , 一批牧区民办教师转为公

办教师。国家还给一部分寄宿制学校配备了汽车 , 供学校拉运师生生活必需品和寒暑假接送学生 。

为进一步发展牧区寄宿制学校 , 教育部于 1982年 10月召开 “全国牧区 、 山区寄宿制民族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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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经验交流会” 并形成了 《全国牧区 、 山区寄宿制民族中小学经验交流会纪要》 , 自治区和各地认

真贯彻经验交流会精神和自治区 《关于加强牧区中小学教育工作的意见》 , 集中财力办起一批寄宿

制学校 , 此后三年 , 自治区人民政府拨款 3 400多万元用于新建和扩建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 、

牧区的民族中小学和牧区寄宿制学校。

(八)少数民族教育资金

1980年 7月 , 教育部 、 国家民委发出 《关于从民族地区的各项补助费中适当安排少数民族教

育经费的建议》 , 建议除正常教育经费照拨外 , 能够从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补助费中安排一

定比例的款项 , 用于解决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需要。具体做法是:第一 , 除原有的特殊照顾仍保留

外 , 允许地方收入增长部分全部留给地方 , 中央补助的数额每年增加 10%;第二 , 为帮助经济落

后地区加快发展 , 中央财政设立了 “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资金” , 1980年 , 西部 8 省区共分配

2.6亿多元;第三 , 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增设 “边境建设补助费” , 纳入地方财政包干范围内。

二 、 20世纪 80年代中期至 90年代末民族教育政策

(一)民族教育政策在体制改革阶段的新发展

1992年 3月 , 国家教委和国家民委联合召开第四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 , 总结交流了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教育工作的经验 , 明确了今后民族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针和任务 , 印发了 《关

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 , 为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有利

的政策环境。

中共中央 、 国务院于 1993年 2月 13日印发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 提出发展少数民族

教育的相关政策:“重视和扶持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中央和地方要逐步增加少数民族教育经费。对

有特殊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 , 要采取倾斜政策和措施 。在国家安排的少数民族地区各项补助费及其

他扶贫资金中 , 要划出一定比例的经费 , 用于发展民族教育。对志愿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大

中专毕业生的待遇各地要制定优惠政策 。认真组织和落实内地省 、 市对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 。各民

族地区要积极探索适合当地实际的发展民族教育的路线” 。随后 , 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于 1995年

1月 27日 , 制定和颁布了 《关于贯彻实施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的意见》 , 对发展自治区少

数民族教育作出了明确规定 , 指出 “坚持把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作为自治区教育工作的重点。在

教育投资 、师资培训 、教材建设 、 教育科研等方面 , 对少数民族教育继续采取倾斜政策” 。

(二)高考招生照顾政策

1984年 5月 31日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第 65条规定:“高等学校和中等

专业学校招收新生的时候 , 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 标志着高校招生对少数民

族考生优惠政策已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1986年 4月 26日 ,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 《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 1986年普通高等学校 、 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补充规定》 的通知 , 规定:对参加汉文统

考的维吾尔 、哈萨克 、蒙古 、 柯尔克孜 、塔吉克 、锡伯 、 乌孜别克 、塔塔尔 、 达斡尔 、 藏 、 俄罗斯

族等 11个民族的考生在录取时适当降低控制分数线 , 比汉族考生降低 100分;父母有一方是汉族

的 , 享受降低 30分的照顾;对回族考生 , 在预选和录取时 , 照顾一个分数段;对参加汉文统考的

其他少数民族考生 , 在与汉族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同时 , 注意选拔人口较少少数民族的考

生 , 保证少数民族学生录取比例与人口比例相适应。90 年代以后 , 随着新疆民族教育质量的逐步

提高 , 少数民族高考部分学科又重新采用全国统一命题 , 逐步过渡。与此同时 , 招生政策稍有调

整 , 对上述 11个少数民族考生在录取时 , 父母双方均为上述民族者加 70分 , 父母一方为上述规定

的少数民族者加 10分。针对少数民族考生理科成绩较低现象 , 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从 1999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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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普通高校录取少数民族新生数理化单科限分措施 , 以保证考生的质量 。

这些优惠政策的实施 , 使新疆少数民族高考升学率相应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 以 2000 年为例 ,

全区的高考招生录取率达到 74.2%, 为全国最高。

(三)教师队伍建设

1987年 9月 , 自治区党委 、 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当前我区教育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决定》

中强调:“今后要在资金 、师资培养和设备补充以及在职少数民族师资的培训等方面作重点安排” 。

《决定》 中针对新疆民族中小学缺乏合格汉语教师的实际 , 提出 “要进一步扩大高等师范院校和中

等师范学校的招生名额 , 并最好从汉族高中毕业生或汉语授课学校的民族高中毕业生中招生 。为了

解决一些地区急需汉语教师的问题 , 今年从干部自然减员指标中调剂 500个 , 招收 `民考汉' 的高

中毕业生 , 经过培训 , 从现在起 , 用三年左右的时间 , 首先把所有民族中学和乡中心学校以上的小

学的汉语教师基本配备好 , 然后再用三年左右的时间 , 把乡以下民族小学的汉语教师配齐 , 并使现

有汉语教师中的绝大多数受到培训” 。

(四)双语教学

1987年 7月 , 自治区党委 、 政府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决定要进一步加强民族中小学双语教学

工作 , 并把这项工作作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 , 提高民族教育质量的一项战略措施。同年 9月 , 自治

区教委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工作的几项措施》 , 制定了具体措施办法。从

1988年起 , 自治区高等师范院校汉语专业 (包括普通高校代培师资班)每年招生不少于 300 人 ,

中等师范学校汉语专业每年招生不少于 700人;力争 1990年以前配齐县镇以上的民族中小学的合

格教师 , 1995年以前配齐农牧区民族中小学的合格汉语教师;制定中小学汉语教师培训规划 , 实

行自治区 、 地 、 县三级分工负责。1987年 9月 16日 , 在自治区党委 、政府印发的 《关于当前我区

教育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决定》 中强调 “县以上城镇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中学 , 力争实现 1995

年前后的高中毕业生能够在听 、说 、读 、写等方面基本达到 `民汉兼通' 的程度” 。

自治区十分重视民族中学双语实验工作 , 1996年 2月 21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 《转

发自治区教委 〈关于进一步做好民族中学部分学科汉语授课 `民汉兼通' 工作几点意见〉 的通知》 ,

对双语授课实验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之后 , 自治区教委于 1997年 7月下发了 《关于印发 〈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中学双语授课实验方案 (试行)〉 的通知》 , 对实验目标 、 实验形式与规模 、

实验班的基本条件 、 实验班的管理 、实验班的教材与教学语言 、实验班的课程计划 、实验班的考试

与升学 、 实验经费作出了具体规定 。

(五)牧区教育

为有效加强对牧区寄宿制学校的管理 , 提高办学效益和教学质量 , 1991年 6月 8 ～ 11日 , 自

治区寄宿制学校管理经验交流会在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召开。会议讨论通过的全区第一部牧区教育

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寄宿制学校管理条例》 再次明确了以学生寄宿上学为主

的全日制学校是牧区基础教育的主要办学形式。

1994年 11月 , 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 召开了自治区教育

工作会议和 “两基” 督导工作会议 , 讨论研究制定包括牧区教育在内的自治区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

重大问题。1995年 1月 27日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又联合下发了 《关于贯彻实施 〈中国教育改革

和发展纲要〉 的意见》 , 其中第 26条规定:“增加对牧区教育的投入 , 继续办好牧区寄宿制学校 ,

保证牧区义务教育的实施。从 1995 年起 , 牧区寄宿制学校助学金标准由每月 14元提高到 25 元。

乡镇政府和农牧场要为牧区寄宿制学校划拨一定数量的牲畜和草场 , 提高学校自身发展能力” 。这

些规定的颁布实施 , 促进了全区牧区教育持续 、 稳步发展 , 牧区初等教育的入学率 、巩固率 、毕业

率 、 普及率均有了较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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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族教育专项经费

为支持老少边山穷地区发展基础教育 , 自 1985年起 , 国家每年拨出 1亿元作为 “老 、 少 、 边 、

山 、 穷” 地区普及小学教育基建专款 , 其中大部分用于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的困

难。与此同时 , 国家还设立了 “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 、 “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 、 “支援经济不发达

地区发展资金” 三项专项补助费 , 主要用于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建设 。在三项资金的分配

上 , 自治区对少数民族集中的南疆地区一直采取倾斜政策 , 给予了大量的照顾 。

(七)实施 “内地高校支援新疆协作计划”

为加快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步伐 , 1989年开始 , 新疆与内地百余所高校开展了协作计划。

教育部 、 国家民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于 1989 ～ 1999年先后召开四次内地高校支援新疆协作会议 ,

实施了四期内地高校支援新疆协作计划 , 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兄弟省市所属百余所高校 (含预科培养

学校)承担了这项任务。

(八)教育法规

1986年 4月 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

其中对与少数民族义务教育有关的条款作出了相应规定 。1988年 5 月 , 自治区人大通过了 《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义务教育实施办法》 详细解释了 《义务教育法》 的有关条文 , 增加了适合新疆少数民

族教育的相应条款 , 使 《义务教育法》 在新疆的实施有了具体细则 。

1995年 3月 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 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 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 公民不分民族 、种族 、性别 、职业 、财产状

况 、 宗教信仰 , 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 “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 , 帮助各少数民

族地区发展事业教育 。国家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发展事业教育” , “汉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的基本教学语言文字 。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 可以使用本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

进行教学” , “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分离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

动” 。这些条款的提出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教育的支持与帮助 。

三 、 20世纪 90年代末至今的民族教育政策

(一)民族教育政策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指导下的新发展

2002年 8月国务院作出了 《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 , 提出了一系列加快民族

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 。为贯彻这一决定 , 促进民族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 自治区于 2003年 5月

下发了 《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提出了

新时期新疆民族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 、 目标任务 、基本原则和发展民族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措施。提

出要全面落实 “两基” 在民族教育 “重中之重” 的地位 , 促进各类教育协调发展;不断深化教育改

革 , 优化教育结构 , 合理配置资源 , 积极推动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 , 加快教育教学和办学模式

改革 , 以加强汉语教学为突破口 , 努力提高民族教育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 《意见》 对当前乃至今

后很长时间的新疆民族教育的各个方面作出了总体规划和指导 , 为新疆的民族教育指明了发展方

向。该 《意见》 成为这一时期指导新疆民族教育及民族教育政策工作的重要文件。

(二)基础教育

1.“两基” 工作

跨入 21世纪 , 随着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决定》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义

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 及 《自治区党委 、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决定》 颁布实

施 , 全区 “两基” 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 。2001年 10月 , 自治区教育厅制定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67·

新时期以来新疆民族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教育事业发展 “十五” 计划和 2015年规划方案》 , 提出 “2010年 , 全面实现 `普九' 的目标 , 在

占人口 95%的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2003 年 , 自治区根据 《国家西部地区 “两基” 攻坚计划

(2004 ～ 2007)》 , 结合新疆的实际情况 , 对 “两基” 规划进行了调整 , 确定了 2004 ～ 2007年用 5年

左右的时间使未 “普九” 的 28个县 (市)全部实现 “普九” 的任务 , 同时 , 抓好已经实现 “两基”

的县 (市)的巩固提高工作。截至 2008年底 , 全区已有 93个县 (市 、区)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

育 , “两基” 人口覆盖率达到 99.8%。2007年 , 新疆获得国家授予的西部地区 “两基” 攻坚成就

奖 , 基本实现了 “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的目标。2009年 9 月 , 新疆

“两基” 达到了规定的标准 , 通过了国家教育督导团的督导检查 。

2.举办内地新疆高中班

1999年 9月 30日 ,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部门 《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

养工作意见的通知》 和教育部下发了 《关于内地有关城市开办新疆高中班的实施意见》 。2000 年 4

月 , 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会议 , 部署内地有关城市开办新疆高中班工作 , 确定在北京 、 上海 、 天津 、

大连 、青岛 、南京 、 无锡 、苏州 、 杭州 、宁波 、 广州 、深圳 12个东部发达城市举办内地新疆高中

班 , 办学方式主要采取异地办班 、 寄宿制管理 , 实行定点 、包干负责制。

为了用好国家的这项优惠政策 , 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在内地部分经

济发达城市开办新疆高中班实施方案》 (试行), 成立了内地新疆高中班工作领导小组。内地新疆高

中班按照 “面向全区 , 机会均等 , 德智体全面考核 , 公平竞争 , 公正选拔择优录取” 的原则 , 面向

全区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 。在招生计划中 , 少数民族学生占 90%, 汉族学生占 10%, 农牧民子女

占招生总数的 80%以上。各少数民族的招生比例 , 原则上在少数民族招生计划内按各少数民族人

口比例确定 , 特别对发展滞后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 、 女生在同等条件下按标准优先录取 。

2000年 , 国家拨出8 750万元一次性办学经费 , 支持地方政府办学任务的实施 。学生在内地学

习期间享受的生活补助 (伙食 、装备 、 校服 、活动 、 取暖和降温 、 公杂费等)、 医疗补贴 、 交通补

贴等的费用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办班城市政府 、 学校按有关规定 , 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适当补助;

学生在学习期间自己承担的部分生活费用 , 对贫困学生可适当减免 。各办班省 (市)每年都按照不

低于 8 000元的标准投入生均经常性经费 , 大部分办班城市超过了 10 000元的标准 。

根据教育部制定的 《关于内地有关城市开办新疆高中班的实施意见》 , 内地新疆高中班学生不

分民族统一编班 (各办班城市选择教学条件 、质量好的一类普通高中内附设新疆高中班 , 也可按排

在当地符合条件的高等学校附属中学。目前 , 内地新疆高中班学生与当地学生合校分班 , 待条件成

熟后再过渡到与当地学生混合编班)、 统一使用汉语文授课 , 与当地同年级教学班统一教学计划 ,

统一教材;同时 , 要求学生学好民族语文。预科一年教学重点补习汉语文 、英语和数理化课程 , 使

用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预科教材;同时 , 加强思想政治和德育工作。内地新疆高中班学生毕业后

参加全国高校招生考试 , 实行 “统一考试 、 统一阅卷 、单独划线 、 单独招生” 的办法。凡符合条件

的 , 可进入内地高等学校学习 , 不能升学的 , 回新疆 。

2002年 4月 19日 , 教育部 、国家计委 、财政部为贯彻落实 《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纪要的通知》 中 “继续扩大并办好内地西藏班 、 新疆高中班” 的

精神 , 联合下发了 《关于扩大内地新疆高中班招生规模的通知》 , 决定从 2002年起 , 扩大内地新疆

高中班学校招生规模 , 年招生规模由 2001年的 1 000人扩大到 2002年的 1 540人 (其中面向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招收少数民族应届初中毕业生 35人 , 汉族农牧民子女 35人 , 共计 70人), 每一个城

市扩招 1个班 , 每教学班 45人 , 共 12个班 。截至 2009 年底 , 新疆内高班已累计完成 10 届 2.96

万人的招生任务 , 在校生达 2万人 , 办班城市由 2008年的 28个增加至 2009年的 29个 , 办班学校

由 2008年的 50所增加到 2009年的 5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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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举办区内初中班 、高中班

2004年 , 新疆参照内高班办学模式 , 在乌鲁木齐 、 克拉玛依 、 石河子 、 奎屯 、 昌吉 、哈密 、

库尔勒 、 阿克苏等 8个城市开办了区内初中班 , 以缩小边远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 , 让广大

农牧区和边远贫困地区的青少年也享受到高质量的基础教育 , 并为内地新疆高中班提供高质量的生

源。首批招生 1 000人 , 主要招收农牧区乡镇村小学和贫困 、 边境县市小学应届毕业生 , 其中少数

民族学生占 90%。学校采用全日制 、 寄宿制教学模式 , 统一使用汉语言授课。为办好区内初中班 ,

自治区一次性投入基建补贴 1.2亿元 , 并及时下拨区内初中班经常性费用。从 2006年起 , 按每个

学生每年 5 000元经费标准核拨区内初中班经常性费用 , 同时 , 按 1∶8的班师比例核定教职工编

制。内初班招生坚持向农牧民子女倾斜 , 农牧民子女录取比例逐年提高 , 内初班农牧民子女录取比

例 2008年 、 2009年连续两年达到 90%。截至 2009年底 , 内初班已累计完成 6届 2.4 万人的招生

任务 , 在校生达 1.5万人 。

4.义务教育实施 “两免一补” 政策

在党中央 、 国务院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 , 新疆从 2003年秋季开始在全国率先实施对贫困家庭

学生的 “两免一补” 政策 , 即免费提供教科书 、 免收杂费和对寄宿贫困学生提供生活费补助 。2005

年 12月 ,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 《关于对全区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实行 “两免一补”

政策的通知》 , 由中央财政每年补贴 1.4亿元 , 自治区投入 5 000万元 , 对边远贫困地区 56个县的

205万名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实施 “两免一补” 政策 , 教材费补助标准为小学生每学年 55元 , 初

中生每学年 100元 , 基本上解决了贫困家庭子女因经济困难上不起学的问题 , 有效地控制了辍学

率。为继续做好对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工作 , 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在继续完善 56个县 “两免一补”

政策的基础上 , 从 2005年春季学期开始 , 对全区困难家庭子女实行义务教育阶段 “两免一补” 政

策。全区农村中小学学生免除了学杂费和课本费 , 86%的农牧区寄宿中小学生享受生活补助 , 农牧

区学校办学状况发生巨大变化 。这一政策的颁布是国家和自治区政府在对弱势群体进行帮助方面的

又一重大举措 , 它的实施对新疆 “两基” 工作的按期完成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5.调整中小学布局 , 实行民汉合校

2004年 4月 19日 , 自治区政府下发了 《关于自治区中小学校点布局规划指导意见》 , 对区内

学校布局结构以及办学效益和规模提出了指导意见 。 《意见》 在中小学布局方面提出了六个统一:

坚持就近入学和规模化办学的统一;坚持民汉合校和推进双语教学的统一;坚持走好走读学校和发

展寄宿学校的统一;坚持城乡统筹和兵地融合发展的统一;坚持整体规划和分步实施的统一;坚持

先规划调整和后投资建设的统一。同时 , 提出 “中小学校布局调整工作实行以县 (市)为主统筹管

理的体制” 。

6.教学语言和少数民族文字教材建设

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中 , 自治区始终贯彻党的民族平等政策 , 保障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

的权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自治区专门成立了新疆教材工作领导小组 , 加强了新疆教材建

设的领导力度。为了使教学内容切合新疆实际 , 自治区加强自编教材的建设 , 编印了一些少数民族

的乡土 、 地方教材和一整套新的中小学汉语教材 。同时 , 相继出版了维 、 哈 、 柯 、 蒙 、 锡文中小学

各类自编教材的大纲 、配套教材和各种课外读物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 新疆民文各类教材品

种和册数均大幅度增长 , 呈现出民文教材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

(三)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 、 培训

1.继续实施 “内地高校支援新疆协作计划”

1999年 9月 18日 , 教育部 、国家民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乌鲁木齐召开 “内地高校支援新疆

第四次协作会议” 。教育部 、国家民委制定下发了 《2001 ～ 2005年内地高校支援新疆培养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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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科生第四期五年规划》 , 五年从新疆招收 5 000余名少数民族学生 , 由国务院有关部 、 委 (局 、

公司)和河南省等所属的有关高校办班培养 , 这是国家指令性定向招生计划。同时 , 教育部 、国家

民委联合下发了 《2001 ～ 2005年关于落实内地高校支援新疆培养少数民族本专科生 2001 ～ 2005年

招生规划的通知》 , 明确了内地高校为新疆举办民族班的任务。要求强化政府行为 , 贯彻长期坚持 、

不断完善的方针 , 实行定点 、 包干责任制的原则 , 确保招生计划任务的落实。同时 , 要求继续完善

内地高校新疆民族班招生 、管理和分配制度 。招生工作要采取公平竞争 , 择优选拔 , 严格把关 , 保

证生源质量。加强管理 , 确保培养质量 。

2003年 10月 18 ～ 21日 , 教育部 、 国家民委 、 自治区人民政府等有关部委和清华大学 、 北京

大学等 100多所高校的 200多名代表 , 在乌鲁木齐召开 “内地高校支援新疆第五次协作会议” , 讨

论制定 《内地高校支援新疆第五次协作招生规划》 , 确定了 2006 ～ 2010年内地高等学校支援新疆培

养少数民族本科生招生计划 , 五年共计招收 10 000 人。其中 , 国家民委所属民族院校每年还招收

500名少数民族预科生 。

2.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

2005年 10月 , 国家正式启动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 , 重点在西藏 、 新疆等西

部 12个省市 、 自治区 、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定向招收并培养大批硕士生和博士生 。为此 ,

教育部制定了 《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实施方案》 , 新疆也制定了相关实施意见 , 就

新疆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 、招生范围 、 招生计划和经费 、报考条件 、 培

养任务 、 考试和录取 、教学工作 、 职责和管理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招生工作实行 “定向招生 、

定向培养 、定向就业” 和采取 “自愿报考 、 统一考试 、适当降分 、 单独统一划线” 的原则。学生毕

业以后 , 全部回定向地区和单位就业 , 硕士服务期限为 5年 , 博士为 8年 。

3.高校民族预科教育

进入 21世纪 , 新疆高校民族预科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预科教育模式多样。从学制上分 , 有一年制和两年制的;从培养对象来分 , 有为本校培养预科

生的 , 有为内地高校培养预科生的 。二是教材的选用多样化。三是课程设置日趋合理。四是预科管

理体制各不相同 , 有的高校成立了预科部 (或汉教部 、 语言部), 有的高校把预科教育归入某个系

管理 。五是积极推行 HSK , 以 HSK为中心 , 全面进行教学改革。

国家在湖南等 17个省 、 自治区和国务院 6个部委所属的 81所普通高等学校中举办了少数民族

预科班 , 每年招生 7 200余人。其中约 2 000人在中央部委所属的高等学校中学习 (在教育部直属

高等学校中学习的有 500人)。国家要求少数民族预科班要继续办下去 , 但总体规模不再增加 , 重

点是逐步提高办班的层次与质量 , 逐步扩大在水平较高学校学习的人数比例 , 以 2 000人为基数 ,

将其在中央部委所属高等学校学习的人数逐步扩大到 3 000人左右 。为提高中央部委所属高等学校

办少数民族预科班的积极性 , 改善相应的办学条件 , 中央财政对承担任务的中央部委所属高等学校

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生标准 , 拨给正常的事业费。

4.开展 “少数民族科技骨干特殊培养工作”

从 1992年起 , 国家人事部 、 科技部 、自治区人民政府会同有关部门 , 从新疆选拔具有中 、 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 , 安排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部分地区所属的教学 、 科研机

构和企事业单位 , 进行为期数月至两年的特殊培养和工作锻炼 。到 2006年 , 已完成两批特培任务 ,

培养了 11个民族的 716名科技骨干 , 科技部 、教育部 、卫生部 、农业部 、水利部等 45个部委 , 北

京 、 上海等 9省市和 110多个内地培养单位承担了特培任务。自治区也先后投入 700多万元资金用

于特培工作的开展和学员返回工作岗位后科研项目的启动 。国家决定在 “十一五” 期间 , 为新疆继

续开展第三批特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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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施 “海外智力援疆工作”

从 2004年起 , 国家在新疆实施 “海外智力援疆工作” , 在今后五年中 , 每年向新疆及兵团提供

资金 1 000万元用于聘请外国专家对新疆进行智力援助和派出人才出国 、出境培训 , 每年选派 400

人次赴国 (境)外培训 , 其中各级党政领导干部 200人 、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各 100

人 , 五年共计 2 000人次。

(四)资助内地高校新疆少数民族特殊困难学生

为了解决高等院校少数民族特困生的困难 , 从 2000年开始 , 国家对内地高校新疆贫困学生每

年补助 1 600万元 , 用于特困生的学习和生活资助 , 保证贫困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自治区还制定

了 《内地高校新疆少数民族特殊困难学生资助办法》。从 2010年开始 , 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政府决

定启动 3 400万的配套资金 , 用于对内地高校新疆贫困学生的补助 , 使这部分资金投入由原来的每

年 1 600万元增加到 5 000万。

(五)高校毕业生就业

为促进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 2000年以来自治区党委 、 人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 鼓励大中

专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2002年以来先后下发了 《关于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规

定》 、 《关于鼓励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意见》、 《印发 〈关于进一步促进大中专毕业生面向基

层就业的意见〉 的通知》 和 《关于全面做好大中专毕业生工作的意见》 等文件 , 出台了高校毕业生

面向基层就业的考研照顾 、户籍和人事档案迁转 、职业培训 、 创业扶持 、 税费减免 、权益保障等各

项就业扶持政策 。自治区党委决定从 2006年起 , 在县以上各类学校 、医疗卫生机构和农机部门现

有编制的基础上 , 增加 5%的人才储备编制 , 专门用于招录高校毕业生下派到乡 (镇)学校 、 卫生

院 、 农技部门工作。新录用人员在农村基层单位至少工作 2年;并规定今后县以上教育 、卫生和农

技部门自然减员空编全部通过正式招录的在基层锻炼满 2年以上的大中专毕业生补充。

(六)双语教师培养 、培训

2003年自治区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 〈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

决定〉 的意见》 中 , 明确提出了要培养一支合格的 “双语型” 少数民族教师队伍 , 加强汉语教师培

训基地建设。2003年 9月开始实施总投入达 7 600万元的 “国家支援新疆汉语教师方案” 。自 2004

年起 , 在新疆大力推广的一项重大措施是推进中小学双语教育工作 , 让每一个孩子在初 、高中阶段

就过了汉语关 , 为今后的大学教育提供良好的基础。同年 3月启动的 “新疆少数民族中小学双语教

师培训工程” , 成为 “十五” 期间新疆双语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支撑。2004年 7月自治区党委作出

《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决定》 , 一时间 , 新疆各地掀起了民汉合校 、 开办汉语教学班的热

潮。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适时拿出巨资 , 选派 3 700多人进行双语教学培训 , 每年还抽调 400名

干部进行双语支教 , 使新疆 14.5万名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双语教学班学习 。2007年新疆在普通高等

教育招生中面向喀什 、和田 、 克孜勒苏 、阿克苏四地州乡镇 , 招收了 500名专科层次汉语言 (含民

考汉)考生 , 为南疆四地州的农村培养了高素质的中小学 “双语” 师资。教育部于 2007年暑期委

托西北师范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采取 “送培进疆” 的方式 , 实施教育部援助新疆中小学教师培训计

划 , 提高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实施新课程的能力和水平。为进一步规范自治区 “双语” 教师培训工

作 , 自治区决定将 2008年定为 “新疆中小学少数民族 `双语' 教师培训工作质量建设年” , 主要采

取以下八项措施:一是启动 “自治区 、 生产建设兵团参训 `双语' 教师汉语授课能力强化训练” 实

验计划;二是启动 “自治区中小学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培训者培训计划” , 努力构建高质量 “双语”

师资培训者队伍;三是启动 “自治区 `双语' 师资培训应用课题研究工作计划” ;四是实施 “自治

区两年制 `双语' 教师培训与提升学历相结合工作计划” ;五是积极落实 “强化自治区中小学少数

民族 `双语' 教师培训教学实习” 的工作计划;六是组织实施 “自治区 、 兵团参训 `双语' 教师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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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学能力测试” 计划;七是启动 “自治区 `双语' 教师培训远程教育资源研发计划” ;八是依托

新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心 , 组织针对参训 “双语” 教师的各类活动。

(七)双语教学

进入 21世纪 , 自治区进一步加大了双语教育的力度。1999 年 5月 28 日 , 自治区教委制定印

发了 《自治区少数民族中学双语授课实验班评估方案 (试行)》 、 《自治区少数民族中学 “汉语” 授

课实验班参考课程 (教学)计划》。2000年 11月 30日又下发 《关于公布开办双语授课实验班学校

名单的通知》 , 公布了新疆实验中学等 28所开办双语授课实验班学校名单。到 2000年 , 实验班已

发展到 15个地 、州 (市)的 28所学校 , 共开设 91个双语授课实验班 , 在校生数达 3 867名。

2004年 , 自治区党委 、 人民政府下发 《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的决定》 , 确定了少数民族中小

学逐步过渡到全部课程用汉语言授课 , 同时加授母语文的双语教学模式;提出推进少数民族中小学

双语教学的方案 , 要求少数民族学生高中毕业达到 “民汉兼通” 的目标 , 并决定实施民汉合校工

程。

2005年 7月 18日 ,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 《印发 〈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学前

“双语” 教育的意见〉 的通知》 , 并于同年 12月召开自治区 “双语” 教学工作会议 , 提出要遵循语

言教学规律 , 不断强化少数民族学前 “双语” 教育。要求各地以农村为重点 , 加强少数民族学前

“双语” 教育 , 同时 , 积极推进与学前教育相适应的少数民族小学 “双语” 教学模式改革 , 创造条

件 , 从小学一年级起开始招收 “双语” 教学班 , 使之与学前 “双语” 教育相衔接。

2006年 , 自治区党委提出教育要面向世界 、 面向未来 、面向现代化建设 , 把加强汉语教学作

为提高新疆少数民族素质的根本性举措 , 全面启动双语教育工程 , 从学前教育开始解决汉语普及问

题 , 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公民素质奠定坚实基础 。2007年自治区成立了 “双语” 教学工作领导

小组 , 在和田市召开了自治区少数民族学前 “双语” 教育现场会 , 进一步明确了 “双语” 教学的目

标任务。

(八)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教育

自治区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教育的相关政策 , 在自治区人民政府 2003年 5 月下发的 《贯彻国

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的意见》 中得到具体体现 。《意见》 提出:要 “进一步

加强学校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 , 巩固社会主义教育阵地” , “要高举民族团结进步的伟大旗帜 , 维护

和发展平等 、团结 、 互助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 始终把热爱祖国 、热爱边疆和加强民族团结作

为青少年思想教育最鲜明的主题 , 贯穿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全过程 。继续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中央

关于维护新疆稳定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核心 , 以马克思主义 `五观' 教育为基础 , 以爱国主义教

育和民族团结教育为主旋律 , 认真贯彻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 突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 、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育 、新疆地方史教育 , 不断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手段 , 提高思想政治

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

(九)牧区教育

1998年 10月 17 ～ 19日 , 自治区教委在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召开 “自治区牧区寄宿制学校建设

与管理经验交流现场会” , 通过加强牧区寄宿制学校建设与管理 , 提高牧区教育管理水平 , 加快牧

区实施 “两基” 的步伐。自治区把牧区教育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1999 年 , 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

颁布并实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牧区寄宿制学校管理暂行办法》 。这是新疆第一部牧区教育的行政

法规性文件。《暂行办法》 的颁布实施 , 对加强牧区寄宿制学校的管理 、改善办学条件 、提高教育

质量和办学效益 , 使牧区寄宿制学校不断巩固 、 提高和发展 , 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005年 , 教育部 、国家民委联合在四川召开 “全国民族地区寄宿制中小学管理工作会议” , 这

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进一步抓好寄宿制学校的管理 , 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 。随后 , 教育部 、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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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民委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民族地区寄宿制中小学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

见》)。《意见》 提出了进一步做好民族地区寄宿制中小学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 、 目标要求 , 明确了

地方各级教育行政和民族工作部门进一步做好民族地区寄宿制中小学管理工作的职责 , 对民族地区

寄宿制中小学的布局结构 、教育教学管理 、 日常生活管理 、经费管理和管理队伍与教师队伍建设等

都作了具体规定 。

经过多年努力 , 新疆牧区教育得到跨越式发展 ,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截至 2007年底 ,

全区已有农牧区寄宿制小学 458所 、在校生 328 286人;寄宿制初中 653所 , 在校生 477 405 人;

寄宿制高中 251所 , 在校生 225 980人。

(十)坚持宗教与教育相分离

新中国成立后到 1958年 , 新疆取消了经文学校和经文课 。十年动乱期间 , 个别地区经文学校

曾一度恢复 , 使部分学生弃学念经 , 影响了国办学校的稳定和初等教育的普及 。针对这种情况 , 新

疆各级党政及民族宗教部门动员说服群众和宗教界 , 解散经文学校。1982年 3月 27日 , 自治区党

委发布 《批转自治区党委统战部 、 自治区民委 、 文委 、教育厅党组 〈关于对经文学校处理意见的报

告〉 的通知》 , 重申宗教不得干涉教育的原则 , 取缔中小学中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 。

20世纪 90年代 , 自治区高校工委 、 自治区教委先后下发了 《自治区教育系统学习中央 7号文

件 , 贯彻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精神 , 做好学校稳定工作的意见》 、 《关于在学校禁止宗教活动的规

定》 、 《自治区教育系统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意见》 和 《自治区教育系统贯彻区党委工作

会议精神抓好集中整治工作的意见》 , 禁止宗教活动和传播宗教的宣传品进入学校;对校内有宗教

倾向 、不良政治倾向的社团活动坚决取缔 , 对参加非法组织活动 、 被公安部门收审的骨干分子和不

思悔改的一般成员开除其学籍;结合贯彻落实中央 7 号文件和教师资格认定 , 严把教师政治素质

关 , 对政治思想不坚定 、 业务能力不强 、经常参加宗教活动 、 师德和作风纪律不好的教职工严厉批

评教育 , 暂缓教师资格;对个别宣扬反动思想 、 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鼓吹民族分裂主义 、参加非法

组织和非法宗教活动 、胁迫 、 诱使学生信教的人 , 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 , 保证教师队伍的纯洁性。

这一系列 《意见》 的下发与实施保证了新疆民族教育与宗教的分离 , 保证了民族教育发展的社会主

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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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ical Thoughts on the Concept of"China Model" Yang Li , Zuo Qingmin(1)

Abstract :China model contains not only a quantity of practical e xperiences , but also profound i-

deas o f development , such as independence , realistic approach and innovation , prog ress step by

step , overall planning , co -o rdinated development ,harmonious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peo-

ple-o riented ,which reflect the basic logic of histo rical materialism and dialect ical materialism , and

also reflects the unity of M arxist philosophy on objectivi ty and scientific nature , expe rimental and

innovative , prog ressive and inclusive , independent and nationali ty .

Key words:China model;idea;coordinate;people-o riented;harmonious development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Financial Expenditure Behavior to the Difference

of Infrastructur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hen Jianguo(24)

Abstract:Ove r the past 30 years o f refo rm and opening up , the difference of inf rast ructure be-
tw 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been w idened gradually and this t rend originated f rom the competi-

tion of financial expendi ture betw een local go vernments of dif ferent areas.Under g iven financial

condi tion , as a means to at tracting capital inf low , local go vernments of ten reduce input for inf ra-
st ructure in rural areas absolutely o r relatively to ensure the at t ract ion of inf rast ructure building in

urban areas for capi tal and labo r force.
Key words:financial competi tion;expenditure st ructure;inf rast ructure;difference betw een ur-

ban and rural areas;dif ference in const ruct ion;convergence and di ffe rence

Chang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 and Central Asia befor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Zhang Jing , Jiang Zhijie(52)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 as one of the impo rtant country of BRICs , India's international status
has been g radual ly improved , i t no t only developed relations w ith major pow ers such as the Uni ted

S tates , but also developed relations w ith Central A sia because of the geopolit ics , energy , anti-ter-

rorism and other non-t raditional securi ty facto rs.In fact , India alw ay s considers Central Asia as

i ts "ex tended neighbors";the tw o got in touch w ith each other in cul ture , habits and customs from

remote antiquity to modern time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 rical changes in the relat ionship be-

tw een India and Central Asia befor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which can provide the histo rical expe-
riences fo r us to apprehend the relat ionship of India's development w ith Central Asia in new interna-

tional environment.
Key words:before the end o f the Cold War;historical changes;India;Central A sia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Educat ion Policy in Xinjiang in the New Period

Ge Fengjiao , Liu Tong , Ma Junjun(62)
Abstract:Sinc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 tee of the CPC , the

educational w o rks fo r ethnic minorities have made ex t raordinary progress.Without the care and

suppor t to Xinjiang f rom the Par ty and state , these achievements could not be made.Meanwhile ,
the Party commit tee , government and administ rative depar tment o f educat ion o f Xinjiang fo rmula-

ted a se ries o f specif ic policies fo r education in the light o f concrete condi tions.This article gives

careful analy sis , classification and summary to the format ion , development and ef fectivene ss o f

these policies.

Key words:new period;Xinjiang ;ethnic education;policy
Loss of Right by Evil Intent ions:Perspect ive Transit ion and System Correct ion

of Posit ive Prescription Wang Lizheng(79)

Abstract:By emphasizing that the obligee know s o r ought to know his right but doesn't exercise
i t and so lead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order , "Loss of right by evil intentions"explain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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